	   傳 真 刷 卡  專 用 訂 購 單
	鹿港窯


【訂購人資料】
	姓名
	
	訂購日期
	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聯絡電話
	〈日〉                分機             〈夜〉

〈傳真電話〉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〈行動電話〉

	訂購人地址
	

	發票種類
	□二聯式     □三聯式

	發票抬頭
	
	統一編號
	

	送貨日期  
	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送貨時間
	○8-12時 ○12-17時 ○17-20時


【收貨人資料】〈收貨人或送貨地址不同於訂購人時請填下列〉
	收貨人姓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

	收貨地址
	


【持卡人資料】

	發卡銀行
	
	有效期限
	〈西元〉       年     月

	卡別
	□ VISA    □ Master Card

	信用卡卡號
	ˍˍˍˍ ￣ ˍˍˍˍ ￣ ˍˍˍˍ ￣ ˍˍˍˍ
	 檢查碼：
〈卡片背面末三碼〉

	身份證字號
	
	銀行受權號碼：

	信用卡簽名
	
	   此欄位由公司人員填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【商品訂購資料】
	商品貨號
	商品名稱
	數量
	單價
	小計
	備註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運費：購物一次未滿1000元，請加付運費100元〈適用台灣地區〉
	100 元
	

	總計
	          元
	

	合計新台幣：         拾萬 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 元整  〈大寫〉

	持卡人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約定，一經使用或訂購商品，均應所示金額，付款予發卡銀行


填妥後請回傳：02-25717691  服務專線：02-25110805 客服〈小陳〉小姐
三唐企業有限公司  發貨中心地址：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65巷12-3號1樓  www.mygifts.com.tw
